
 

 

 

 

 

 

  

非本國籍工作船從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之展期或屆期流程 

展期者 
檢附申請書
函 

 

未於屆期 20 日前
申請展期 

於屆期 20 日前申
請展期 

屆期 
可繼續施工 

是 

停止作業，返回
國際商港，完成
出口程序後離
境 
 

核發許可函 
 

屆期 
停止作業，返回
國際商港 

 

是 否 同 意
許可 

屆期重新申請者 
檢附要點第 3點
及第 7點相關文
件 

附件二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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